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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事務委員會

本人閱讀 2015年 6月 22日（星期一）「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紀要」，商務及經濟
發展局代表在上述會議上，並未有說明，旅遊署 2013年 11月向立法會秘書處回覆的論據：
「由於廣告篇幅有限，旅行團廣告不可能列出所有不同價格」可以凌駕海關 2013年 7月訂
定的《執法指引》。

本人懇請，海關關長作出澄清：是否打算因應旅遊署的論據而重新修訂《修訂條例》

及《執法指引》。

根據 2013年 11月立法會秘書處轉達的旅遊署回覆：

意見重點現綜合如下：

（a）旅行團團費一般按市場實際情況釐定，包括出發日期、機位情況、機票類別，以
及當時的票價等。由於廣告篇幅有限，旅行團廣告不可能列出所有不同價格，旅行社通常會

以最低團費作宣傳並註明“起”字，以及在行程單張或報團資料中，列明備註或相關條款細

則以說明詳情；

根據二○一三年七月海關執法指引第 27頁:
2.20        廣告中的價格應與銷售或結帳地點的實際銷售價完全相符。直接與供應產品有關的
額外收費需清楚地向消費者披露。隱藏額外收費可能構成具誤導性遺漏的罪行。

旅遊業議會轄下消費者關係委員會裁決「廣告已列明團費為 2,399起」、旅遊署與旅遊
業議會均堅稱「至於分社內張貼的宣傳單張，標價亦為 2,399起」。

毫無疑問，商戶在店舖內作出產品標價的行為。（請參閱圖片「標價」）

本人閱讀海關網頁：「《修訂條例》主要有以下內容：擴大有關貨品的“商品說明”

的現有定義，指以任何方式就任何貨品或貨品任何部分作出直接或間接的顯示，例如標價」。

請海關關長作出澄清：

（1），會否因應旅遊署的論據，再次修訂《修訂條例》，店舖內張貼的旅行團費標價
不會納入“商品說明”的定義？又／或，最低團費作宣傳的標價不算標價？

（2），海關關長是否打算因應旅遊署的論據而重新修訂《執法指引》2.20段增加「篇
幅有限」的豁免條款？廣告中的價格篇幅與其他篇幅如何界定「篇幅有限」？以達致旅遊署

聲稱的在付款時才列明價格條款細則？

（3）， 海關關長是否打算因應旅遊署的論據而重新修訂《修訂條例》，故意遺漏實

際價錢為 2,899的「標價亦為 2,399起」的做法，不會列為「誤導性遺漏」？

（4），旅遊署堅持行程單張或報團資料才算「購買邀請」， 海關關長是否打算因應

旅遊署的論據而重新修訂「例如標價」不算「購買邀請」（只是一個資訊）？倘若以海關網

頁資料為準，「例如標價」屬「購買邀請」，為什麼旅遊署堅持「以行程單張為準」，禁止

顧客按照店舖張貼的「標價亦為 2,399起」購買？假如聲稱同時提供兩個「購買邀請」，顧

客會選哪一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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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旅遊署的論據，事先在店舖標價的價格，只不過是「最低價格作宣傳」，不能讓

顧客作為「有根據的交易」，必須根據付款時的價格（「按市場實際情況釐定」以報團時為

準）作交易。若《執法指引》真的如此修訂，全港店舖將爭相效尤，所有標價均不能作準。

難道，這就是政府當局致力塑造的「購物之都」？

例如，藥房某藥油標價 xxx元，按照旅遊署的論據，只不過是「最低價格作宣傳」，

顧客付款時須以天價交易？奸商的伎倆只不過是向政府當局學來的？

旅遊署曾經引導申訴專員以「根據上下限交易」作結論。事實上，本個案投訴一年，

涉案旅行社經理及旅遊業議會總幹事均不知道「根據上下限交易」。事實上，本個案付款時，

是根據「2,899好過 2,399」交易才會付款 2,899元。

假如海關關長並不認同旅遊署的論據，而旅遊署卻在《修訂條例》生效後以該論據回

應立法會秘書處，則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是否需要收回 2013年 11月向立法會秘書處的回覆？
並責成旅遊署重新檢討處理本個案的做法？

謝謝關注本個案

投訴人： 李冠華
二○一五年八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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